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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37 

联合国内部司法 
 
 
 

  副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内部司法 

 大会， 

 回顾其2003年 4月 15日第 57/307号、2004年 12月 23日第 59/266 号、2005

年 4 月 13 日第 59/283 号和 2007 年 4 月 4 日第 61/261 号决议， 

 强调联合国必须具备高效率、高成效的内部司法系统，以确保个人和本组织

依照相关决议和条例对各自的行动负责， 

 重申第 61/261 号决议第 4 段内的决定，即按照国际法有关规则及法治原则

和适当程序原则，建立一个独立、透明、专业化、资源充足和权力分散的新的内

部司法系统，确保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得到尊重，对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都实

行问责制；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根据大会第 61/261 号决议同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和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有关的订正概算的报告、
1
 秘书长关于内部司

法的报告、
2
 秘书长关于联合申诉委员会 2005 年和 2006 年工作成果以及关于案

件审结的统计数据和法律顾问小组工作情况的报告、
3
 秘书长关于监察员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1
 A/61/891。 

 
2
 A/62/294。 

 
3
 A/6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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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
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

5、6
 以及 2007 年 11 月 20 日

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7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根据大会第 61/261 号决议同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

预算和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有关的订正概算的报告、
1
 秘书长关于内

部司法的报告、
2
 秘书长关于联合申诉委员会 2005 年和 2006 年工作成果以及关

于案件审结的统计数据和法律顾问小组工作情况的报告、
3
 秘书长关于监察员的

活动的报告
4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

5、6
 

 2. 回顾其 2007 年  月  日第 62/  号决定；
8
  

 3.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6
 载列的各项结论和建议，但以符

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提； 

 一. 新的内部司法系统 

 4. 着重指出，必须拨出充足的资源以设立新的内部司法系统； 

 5. 确认新的内部司法系统不断变化发展的性质以及有必要认真监测其运

作情况； 

 6. 着重指出，必须确保全体工作人员，不管在哪个工作地点工作，都享有

诉诸内部司法系统的机会； 

 A. 范围 

 7. 决定可利用现有内部司法系统的个人也将可以利用新的系统； 

 8. 又决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再次审议内部司法系统的范

围问题，并请秘书长就此提供信息； 

 9. 请秘书长确保使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日工了解自身权利和义务，并可在联

合国框架内利用适当的申诉程序； 

 B. 内部司法办公室 

 10. 决定设立内部司法办公室，由执行主任办公室、工作人员法律协助办公

室以及联合国争议法庭书记官处和联合国上诉法庭书记官处组成； 

__________________ 

 
4
 A/62/311。 

 
5
 A/61/936。 

 
6
 A/62/7/Add.7。 

 
7
 A/C.5/62/11。 

 
8
 见 A/C.6/62/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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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又决定执行主任办公室设 1 个执行主任（D-2）、1 个特别助理（P-4）和

1 个行政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并请秘书长作为优先事项填补这些职位，

但不迟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C. 工作人员法律协助办公室 

 12. 着重指出专业化的法律协助对有效、适当地利用内部司法系统内的现有

机制至关重要； 

 13. 回顾第 61/261 号决议第 23 段，并重申支持加强向工作人员提供的专业

化法律协助，以便工作人员继续得到法律协助，并决定设立工作人员法律协助办

公室，以接替法律顾问小组； 

 14. 决定工作人员法律协助办公室在纽约设 1 个股长（P-5）、1个法律干事

（P-3）、1 个法律干事（P-2）和 3 个法律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并在亚

的斯亚贝巴和贝鲁特、日内瓦和内罗毕各设 1个法律干事（P-3）； 

 15. 又决定所有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应能继续得到法律协助； 

 16. 请秘书长制定关于向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协助的内部和外部人员的活动

行为守则，以确保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17. 重申第 61/261 号决议第 24 段，并请秘书长报告在本组织内部设立一个

向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支助的由工作人员供资的机制方面的进展情况； 

 18. 请秘书长制定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奖励办法，包括提供培训机会，以便

并鼓励工作人员继续参与工作人员法律协助办公室的工作； 

 19. 决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再次审议工作人员法律协助办公室的任务问题； 

 20. 请秘书长报告可采取哪些措施来鼓励负责任地利用内部司法系统； 

 21. 确认工作人员法律协助办公室和监察员承担不同职责； 

 二. 非正式系统 

 22. 确认非正式解决冲突是内部司法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应当

尽可能利用非正式系统，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23. 又确认加强非正式系统可以减少诉诸正式系统的案件数量，从而避免不

必要的诉讼； 

 24. 着重指出调解在解决分歧方面的关键作用； 

 A. 监察员办公室 

 25. 重申决定为联合国秘书处、各基金和方案统一建立一个统筹一体、分散

作业的监察员办公室，并决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设立该办公室，敦促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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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员办公室、联合监察员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调解员办公

室继续努力协调和统一各项标准、业务准则、报告类别和数据库； 

 26. 决定在曼谷、日内瓦、内罗毕、维也纳和圣地亚哥设立监察员办公室分

支机构，各设 1 个区域监察员（P-5）和 1 个行政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当地雇员）； 

 27. 表示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6
 第 22 段； 

 28. 请秘书长确保各工作地点工作人员都可以向监察员求助； 

 29. 认可秘书长报告
2
 第 47 至 49 段所载、重新设计小组报告

9
 建议的由

秘书长提名和任命监察员的程序； 

 B. 调解司 

 30.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第 21 段，决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设立调解司； 

 C. 系统性问题 

 3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监察员活动的报告
4
 涉及系统性问题的第四节，强调

监察员的职责是报告其所发现的广泛系统性问题以及提请其注意的问题，以促成

更融洽的工作场所； 

 32. 请秘书长在人力资源管理框架内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为解决系

统性问题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三. 正式系统 

 33. 重申其第 61/261 号决议第 19 至 24 段； 

 34. 强调必须确保所有工作人员均可诉诸联合国争议法庭，请秘书长为那些

法庭认为有必要亲自出庭的工作人员提供旅费和相关费用，并为法官在必要情况

下赴纽约、日内瓦和内罗毕以外的工作地点，特别是曼谷、圣地亚哥和维也纳，

举行庭审提供经费； 

 A. 内部司法理事会 

 35. 着重指出，设立内部司法理事会有助于确保内部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专

业性和问责制； 

 36. 决定在 2008 年 3 月 1 日之前成立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内部司法理事

会，成员包括一名工作人员代表、一名管理层代表和两名杰出的外部法学家（其
__________________ 

 
9
 A/6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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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名由工作人员指定，另一名由管理层指定），并由这四名成员以协商一致方

式选出的另外一名杰出法学家担任主席； 

 37. 又决定内部司法理事会将履行下列职能： 

 (a) 就物色法官职位的适当候选人事宜与人力资源管理厅联络，包括必要时

进行面试； 

 (b) 就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每个空缺的两名或三名候选人向

大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充分考虑到地域分配原则； 

 (c) 草拟一份法官行为守则，供大会审议； 

 (d) 就内部司法制度的落实问题向大会提出意见； 

 38. 还决定内部司法理事会由内部司法厅提供适当协助； 

 B. 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 

 39. 决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设立一个两级正式内部司法系统，第一级是

作为初审法庭的联合国争议法庭，第二级是作为上诉法庭的联合国上诉法庭； 

 40. 又决定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应当由大会根据内部

司法理事会的建议任命； 

 41. 还决定认可秘书长报告
2
 第 58 和 67 段所载、第 62/_号决定

8
 进一步

阐明的法官资格； 

 42. 决定联合国争议法庭 初将由在纽约、日内瓦和内罗毕的三名全职法官

以及两名非全职法官组成； 

 43. 又决定应当根据案件性质、法官工作量和上诉理由，进一步审理法官小

组裁决的联合国争议法庭审理的案件，并请秘书长就此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续

会第二期会议提出进一步建议，包括所涉经费问题； 

 44. 还决定联合国上诉法庭应当由 7 名法官组成，他们将在至少由三名法官

组成的各分庭审案； 

 45. 决定法官只能在联合国争议法庭或联合国上诉法庭任满一个任期，为期

7 年，不得续任，但以抽签方式确定的联合国争议法庭 初 2 名法官和联合国上

诉法庭 初 3 名法官除外，他们的任期为三年，其后可以申请同一法庭为期 7 年

的任期，但不得续任； 

 C. 书记官处 

 46. 决定为设在纽约、日内瓦和内罗毕的联合国争议法庭各设立一个书记官

处，并为设在纽约的联合国上诉法庭设立一个书记官处； 



A/C.5/62/L.13  
 

07-65360 (C)6 
 

 47. 又决定各书记官处由下列人员组成：负责监督各书记官处的一个 D-1 书

记官长；纽约的联合国争议法庭，设 1 个 P-5 书记官、1 个 P-2 法律干事和 2 个

一般事务（其他职等）行政助理；对于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争议法庭，1 个 P-5

书记官、1 个 P-3 法律研究干事和 2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行政助理；内罗毕

的联合国争议法庭，设 1 个 P-5 书记官、1 个 P-3 法律研究干事和 2 个一般事务

（其他职等）行政助理；纽约的联合国上诉法庭，设 1 个 P-5 书记官、1 个 P-3

法律干事和 2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行政助理；并决定核准纽约相当于 1个 P-4

信息技术干事、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信息技术助理的一般临时人员，核准

日内瓦和内罗毕相当于 P-4 法律研究干事的各一个一般临时人员； 

 48. 请秘书长考虑到上诉法庭目前的工作方法，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交

各书记官处的职权范围； 

 D. 纪律程序 

 49. 决定原则上认可把采取纪律处分措施的权力下放给总部以外各办事处

主管和特派团主管/秘书长特别代表，请秘书长提出报告，其中就纪律处分措施

权力下放的可能备选方案，包括完全的权力下放，提出详细建议，并评估对工作

人员适当程序权利可能产生的影响； 

 E. 管理评价 

 50. 强调有必要制定一套效率高、效果好、公正的管理评价程序； 

 51. 重申在诉诸正式诉讼前应穷尽行政补救办法的一般原则； 

 52. 决定在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设一个独立的管理评价股，由 1 个

股长（P-5)、2 个法律干事（P-4)、3 个行政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以及

相当于 P-4 职等法律干事职位的 1个一般临时人员组成； 

 53. 强调必须对正式管理评价请求迅速作出决定和回应，并决定此类评价应

及时完成，请求提出后，在纽约总部应尽早并在不超过 30 个历日内完成，在总

部以外办事处则应在 45 个历日内完成； 

 54. 着重指出必须制定充分的管理人员问责措施，以确保他们对管理评价请

求作出及时回应； 

 55. 强调联合国必须建立高效率、高成效的内部司法系统，以确保个人和本

组织依照相关决议和条例对各自行动负责； 

 四. 过渡措施 

 56. 回顾第 61/261 号决议第 31 段，敦促秘书长加大工作力度，歧视和其他

冤情问题小组、联合申诉委员会、联合纪律委员会、纪律委员会、行政法股、秘

书长办公厅和联合国行政法庭的现有积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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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6
 第 73、74、76 及 80 段中的内容； 

 58. 决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期间再次讨论过渡安排问题； 

 59. 请秘书长与目前参与联合国行政法庭的各组织磋商，以便它们在不加入

新的内部司法系统的情况下，有序地过渡到它们所选择的另一种系统； 

 五. 所涉经费问题和费用分摊安排 

 60. 强调内部司法经费的筹措依照费用分摊安排应做到明确、可预测、有保

障； 

 61. 决定核准秘书长报告
2
 第 161 和 162 段提出的费用分摊安排； 

 62. 敦促秘书长在 2008 年 7 月以前完成与相关基金和方案之间的费用分摊

安排； 

 63. 请秘书长审查向以下机构提供联合国行政法庭服务的安排：联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国

际海事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六. 补充资料 

 6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报告以下方面的情况： 

 (a) 联合国争议法庭规约草案； 

 (b)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草案，其中应体现本决议及大会第 61/261 号决议

所载的决定； 

 (c) 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的管辖权； 

 (d) 向联合国上诉法庭提出申诉的理由； 

 (e) 联合国争议法庭可以将其待审案件交付仲裁的条件，包括须经当事方同

意和时限问题； 

 (f) 就把案件分配给联合国争议法庭处理问题提出详细建议，同时考虑到地

域可及性、案件种类及案件数量； 

 (g) 由法庭判决的赔偿和其他赔偿； 

 (h) 工作人员协会相对于正式司法系统的作用； 

 65. 又请秘书长向第六十二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提供以下方面的补充资

料并酌情提出建议： 

 (a) 为联合国提供个人服务的不同类别非职工人员，包括特派专家和非秘书

处工作人员的联合国官员以及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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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不同类别的非职工人员可以利用的解决争端机制的类别及其效力； 

 (c) 不同类别的非职工人员过去提出的申诉类型以及哪些法律机构与此种

申诉相关； 

 (d) 可设想向不同类别非职工人员提供的任何其他有效、高效的解决争端机

制，同时考虑到非职工人员与本组织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 

 66. 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报告以下方面的情况： 

 (a) 监察员的订正职权范围，其中应考虑到其职能、存在以及拟议办公地点

的变动； 

 (b) 联合国与其他参加实体就内部司法系统分摊费用安排的谈判结果； 

 (c) 正式撤消法官机制、“不检行为或欠缺行为能力的理由”的定义以及在

特定案件中证明这些理由的手段； 

 (d) 用于分摊新内部司法系统费用的方案支助费用/信托基金的可行备选方

案； 

 七. 其他问题 

 67. 邀请第六委员会审议秘书长即将提出的各项报告的法律方面问题，但不

得影响第五委员会作为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主要委员会的作用； 

 68. 请秘书长确保新系统覆盖范围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可容易地获取关于新

内部司法系统的详细资料，特别是请求补救办法； 

 69. 又请秘书长拟订处理工作人员隐私权的全面办法，包括保密权以及本组

织负有确保受调查工作人员享有适当程序权利的责任； 

 70. 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信息和通信技术如何

能够改善内部司法系统的运作。 

 

–––––––––––––– 

 


